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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虚拟主机与托管主机管理规范 

东北大学虚拟主机与托管主机服务是信息化建设与网络安全办公室利用集中管理的

优质的技术资源和机房环境，为学校各学院、业务部门等提供的一项公共服务。 

1、服务对象、承载业务与接纳标准 

信息化建设与网络安全办公室以提供虚拟主机服务为主，在实际需求超过虚拟主机

平台服务能力（计算能力、存储能力等）和机房空间与电源、空调等设备能力允许的前

提下，适当提供托管主机服务。 

虚拟主机的服务对象是东北大学职能部门（校级机关）以及具有重要业务需求的各

教学、科研单位。托管主机的服务对象是具有关键业务需求的东北大学职能部门（校级

机关）。 

虚拟主机和托管主机的承载业务应是面向全校师生的 Web 网站和业务信息系统，对

于实验、测试性质的服务暂不支持。 

2、审批流程 

对于为学校的教学、科研、管理和服务提供信息资源保障的服务需求，学校对其运

维费用和外网访问费用实行统筹，相关需求审批确认后才可受理。 

3、管理要求 

1）校内各有关单位申请虚拟主机与托管主机建设网站，须与信息化建设与网络安全

办公室签订《东北大学虚拟主机与托管主机服务协议书》并提交《东北大学虚拟主机与

托管主机服务登记信息表》，同时认可并执行本管理规范。 

2）虚拟主机与托管主机的操作系统和软件应用等维护、管理和安全由用户自己负责。 

3）虚拟主机与托管主机用户若提供 Web 服务，需自行开发静态页面或动态页面系统，

并关闭除 80 端口以外的其他端口。 

4）虚拟主机与托管主机的提供和发布的各类信息由用户负责，不得发布商业广告，

不得进行任何商业活动的宣传。 

5）虚拟主机与托管主机用户需要做好主机的安全和防护工作，保证虚拟主机与托管

主机服务的安全，避免使用带有漏洞的代码程序。 

6）因页面程序漏洞导致的一切不良后果，由使用方自行承担。在程序漏洞未查明、

修补前，信息化建设与网络安全办公室将停止对该网站的服务。 

7）虚拟主机与托管主机用户，须根据学校网络安全管理要求，在重大事件、重要时

段期间保证安排专人 7×24 小时监控虚拟主机与托管主机状态，第一时间对安全事件进

行处置。 

8）用户要定时备份并保存网站程序和数据，以免因不可抗因素导致的服务器硬件损

坏或数据丢失，造成网站程序不可恢复的严重后果。 

9）对于有违反上述各项规定、服务器含有病毒或被黑客入侵情况发生的，信息化建

设与网络安全办公室有权暂时关闭其虚拟主机与托管主机，情节严重的将停止该虚拟主

机与托管主机服务。 

本规定最终解释权归东北大学信息化建设与网络安全办公室所有，东北大学信息化

建设与网络安全办公室有权根据实际情况修订本规定。 

 

 

信息化建设与网络安全办公室 

2018 年 12 月 25 日 


